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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郑杭生、

杨敏，2003a)、越轨与规秩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构

成了社会学当中“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基本问题

的多种设问形式。社会需要秩序予以维系，个人则

追求自由超越约束，“越轨”与“规秩”相生相克伴随

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随着越轨社会学的兴

起，更是将越轨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

响作为中心议题。现有研究对越轨行为的界定仍

旧模糊，特别是面对社会加速转型时期的诸多越

轨行为缺乏有力的理论解释，导致越轨行为预防

机制难以有效建立。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

社会学的元问题和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出发，对

越轨行为进行再审视，为越轨行为预防和治理提供

新的维度。

一、“社会结构—行动者”：越轨行为的二元视角

在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中，社会规范和个体越

轨行为并行不悖。一方面，社会不断生产出社会运

行的规范体系，维系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挑战规

范的越轨行为也不断涌现，对社会秩序产生挑战和

威胁。规范和越轨之间的平衡与博弈深刻影响着社

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水平。因此，为了保障社

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求我们对越轨行为进行

再审视，以加深对其认识。

纵观已有研究发现，生物学、心理学、犯罪学、法

学等诸多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越轨行为进行了解

释。然而，以上学科大都忽视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

互动关系，简单地将越轨行为归因为个体的心理失

调或制度的缺失，缺乏将越轨行为嵌入在社会情境

当中予以考察。因此，对越轨行为的研究逐渐寻求

社会学的解决方式。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关注可以

追溯到迪尔凯姆对自杀行为的研究，并逐渐成为社

会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然而，至今“我们对‘越

轨’没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道格拉斯、瓦克斯

勒，1987：10)。早期社会学主要基于“社会结构”和

“行动者”(科恩，1988)的二元视角对越轨行为给予一

般性的界定与解释。

“社会结构”视角认为，越轨行为的个人并不是

特殊类型的个体，与行动者的个人特征相比，社会结

构才是决定了个体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越轨行为

被视为社会结构的结果。“行动者”视角认为，个人

及其行动先在于社会，社会是个人行动的产物或结

果，由于个人才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社会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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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越轨行为都只是个人的交往和互动过程所产

生的结果。

当代社会学的研究呈现出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两

种视角的融合及研究的趋同。按照这样一种路径，

道格拉斯用漏斗的架构来表现不同程度的越轨行为

(道格拉斯、瓦克斯勒，1987)。然而，这样一种尝试依

然没有真正脱离原有的传统框架。道格拉斯只不过

是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视角的理论拼凑在一个架

构当中，而在不同层次越轨行为的解释依然是具有

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视角的不同理论 (皮艺军，

2004)。因此，对“社会结构”和“行为者”二元视角的

整合，有必要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越轨行

为”的定义进行再审视。

二、“个人—社会”互构关系：越轨行为再审视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郑
杭生、杨敏，2010)。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不能

脱离现代性的历史背景，更不能脱离社会学的元问

题展开讨论。社会互构论认为，现代性的发展总是

围绕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力规范相互作用而不

断展开的。“个人化趋向”和“社会化工程”同为现代

性过程的两个侧面，并由此形成了“自由与秩序”

“个性与准则”和“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郑杭生、杨

敏，2010)等一系列多元二重性的社会问题。而现代

性的多重二元性归根结底是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关系

问题。

社会互构论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互为前提、

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越轨行为一

方面是真实而又具体的个人行为，受个人意志的影

响；另一方面，越轨行为如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是发

生于社会环境之中的行为，越轨行为的产生与界定

深受社会因素的作用。所以，对越轨行为的解释应

当具有“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视角。

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

基本的研究范畴(郑杭生、杨敏，2003b)，也“正是自由

和秩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为社会学提供了知识的

和道德的理论基础”(亚历山大，2000：9～10)。而“越

轨”正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这对关系的一种表现

形式。越轨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个人在追求个人自

由、利益的过程中与社会秩序、公益所产生的矛盾与

冲突。

基于社会学元问题的讨论和对越轨行为的再

审视，本文将越轨行为定义为：时空情境中个人与

社会互构关系的差异性表征。上述概念分别从越

轨行为的本质属性、越轨行为的互构域和越轨行

为的特征性要素三个方面对越轨行为进行界定和

阐释。

(一)“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越轨行为的本质属性

社会学随现代性而来，而“现代性问题，归根到

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郑杭生、杨敏，

2003a)。我们可以将个人和社会分别看作是人类生

活共同体相互联系的二重含义 (郑杭生、杨敏，

2010：200)。人类生活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

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社会学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

制为自身的研究对象(郑杭生、李强，1987)。个人与

社会互构共变机制是社会运行机制的根本，只有建

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构关系才能促进社会良

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郑杭生、杨敏，2003b)。因此，社

会互构论是对“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创造性

回答。社会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社会”有统一的

规范、秩序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协调与整合。正是

在社会规范与个人行为的互构过程中，社会与个人

得以常新常在。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越

轨行为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

的关系问题。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各个学

科、各个学派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给予了不同的

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越轨行为的诸多认知

和解释。

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现实生活中

个人与社会的合作与分离、整合与冲突、依存与形塑

等一系列图景。既然个人与社会在本质上是二元对

立的关系，那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就不

可避免。越轨也就成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的

一种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

立是越轨行为发生的根源，也是社会互构论可以用

来解释越轨行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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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越

轨行为就会发现，越轨行为既非单纯的个人行为，也

非纯粹的社会结构问题。与以往的研究片面地强调

个人行动或社会结构对越轨行为的决定作用不同，

社会互构论强调个人与社会同为社会关系的两大主

体，不存在理论上对个人或对社会的预先假设。个

人与社会关系的这一特征就肯定了越轨行为的“个

人—社会”双重属性。换言之，越轨行为既不是被个

人所决定的，也并非被社会所定义。也正是因为越

轨行为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所以我们在对其进行定

义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

其次，越轨行为也是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系

的一种表现形式。个人和社会同为人类生活的共同

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理应包含相互依赖、相互

形塑以及裂痕与冲突。因此，社会互构过程不仅有

正向谐变，而且还存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逆向冲

突。社会互构论将逆向冲突视为达到正向谐变的必

经之路。一方面，越轨行为违背或挑战了当下的社

会规范。另一方面，规范本身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

得以产生和再生产。规范产生和再生产的场景随着

日常生活形态不断改变，这也就是说，规范不是简单

复制下的再生产，而是一个不断从旧有规范制度下

革新的持续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突

破旧有规范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越轨”。

在这个意义上，越轨“变成了日常实践用来构成规范

的重要手段”(朱力，2007：139)。
最后，随着前现代性社会关系纽带的瓦解，个人

不断从社会中脱出，逐渐成为独具个性的、能够自主

选择和行动的、担当责任和义务的社会主体——个

人的呈现和崛起，展开了个人化的社会历程。个人

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现实的、持续的、矛盾的

实践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了来自个人本身的驱动

与限制，也包含了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引导和约束(郑
杭生、杨敏，2010)。个人化为越轨社会学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理论土壤与契机。应该说，传统的越轨社

会学重点关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秩序问题。正如

传统的越轨社会学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当个人的社

会化出现角色冲突、文化差异、负功能的时候，越轨

行为也随之而来。然而，当代社会中“个人化”过程

与传统的“社会化”过程并行不悖，给越轨问题带来

了新的解释的可能。

因此，越轨行为是在个人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产

生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协调统一的问题，其

本质是个人与社会两大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互构共变

关系的一种体现。

(二)“时空情境”：越轨行为的互构域

越轨行为作为“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的一种体

现，与其他的人类行为一样，都发生在一定“场所”之

中，本文称其为“时空情境”。理解“时空情境”对界

定、解释和防治越轨行为都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社

会的分析中“时间和空间(被)看作是行动的环境”(吉
登斯，1998：195)，“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都不把时空关

联看作是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根基，而是将它

们视为塑造出社会活动‘边界’的东西”(吉登斯，

1998：103)。时空被视为一种静止的客观存在而外

在于人的行动及人类社会。在社会学研究中，“时

空”仿佛成了一个“弃儿”。

与西方诸多社会学理论对时空研究的缺失或不

足不同，社会互构论从一开始就对社会时空予以关

注。宏观层面，社会互构论以社会转型时间、空间为

关注点；微观层面，社会互构论探讨个人的社会学时

空维度。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并非虚无缥缈地发

生着的。任何个人与社会的互构过程都必将发生在

一定的时空范域之中。这个时空范域也就是本文所

指的“时空情境”。

吉登斯也曾使用“情境”概念来建构结构化理

论。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对“情境”的解释或暗

喻有很多。本文认为，该词实际上指的就是行动或

互动发生的“场合”。吉登斯使用“context，situation，
occasion，locale，point，place”等词汇来反复表达情境

这一概念，延伸出“contextuality(情境性)”这一概念。

情境性的意思就是“互动定位在具体时空中的特征，

包括互动的场景、共同在场的行动者以及它们彼此

之间的沟通”(吉登斯，1998：521)。
社会互构论对“情境”这一概念也有专门的解

释。在社会互构论中，“‘情境’是一个结构性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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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可以将“情境”理解为“场”，“是社会生活

‘情景’的有机综合或总和”(郑杭生、杨敏，2010：
240-241)。作为互构主体的“个人”和“社会”都是处

于情境之中的“个人”与“社会”。作为互构主体的

“个人”与“社会”不仅不能脱离情境，而且可以说，互

构过程就是情境经历。同样，情境也不能独立于互

构主体而存在。因为，情境作为社会生活“情景”的

有机综合一旦离开“个人”或“社会”的任何一方将失

去意义。

社会互构论进一步指出，个人的“人生情境经历

被视为个人化的结构性和整体性表达，生活情境的

时空绵延、缩扩、交叠是个人化的过程性和阶段性

的标示”(郑杭生、杨敏，2010：241)。“个人”之所以成

为独特的“我”而区别于“他”人，“其关键在于个人所

拥有的生活情境的差异，也就是个人拥有不同于他

人的、独特的社会生活情境经历”(郑杭生、杨敏，

2010：241)。不仅如此，“社会”作为人们求存活动(边
界意义)的共同体，具有特定的时空界域性。一方

面，作为社会两大子系统之一的自然子系统，受制

于不同地理空间及历史时间，不同社会的自然子系

统存在着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人文子

系统的实体系统、规范系统和观念系统的形成与

改变则产生于不同社会生活情境的独特差异。所

以，社会生活情境的差异催生了“个人”和“社会”的

独特性。

基于结构化理论和社会互构论对“情境”的认

识，“情境”具备以下特点：(1)从个人与社会关系来

讲，情境是个人与社会互构片段形成的时空边界。

没有个人与社会的互构过程就没有情境。(2)从个人

的角度而言，作为互构主体的个人并不是外在于情

境的，情境是交往主体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个

人之所以是独特的，是因为个人拥有独特的自身生

活情境。(3)从社会的角度看，特定具体情境中产生

的实践活动的交互性构成了社会。(4)情境被个人与

社会生产出来之后，又将对个人与社会的互构过程

产生新的影响。(5)情境是“个人与社会互构共变关

系”的发生域。社会互构论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生活

情境”的概念。“社会生活情境是作为互构主体及相

关自然和社会人文要素与条件的有机综合”(郑杭

生、杨敏，2010：240)。在社会互构论的语境下“互构

主体”应该理解为“个人”与“社会”。“社会生活情境”

按照互构主体、自然和人文要素与条件的差异本文

将其分为两类不同的“情境”——“个人生活情境”和

“社会生活情境”。为了避免两处“社会生活情境”在

字面表达上的重叠，本文将“社会生活情境”用“时空

情境”这个概念来予以替代。

这样一种解释并非对社会互构论的妄加揣测。

社会互构论历来重视对个人、社会时空维度的研

究。并着重探讨了“个人时空的多元多维性”“个人

时空的时段化、空区化”以及“社会学个人的时空内

涵”(郑杭生、杨敏，2010：216～221)等。并且不止一

次从时空维度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正是基

于社会互构论对时空的关注以及时空因素对情境的

关键性影响，本文认为，可以将个人或社会生活情境

统一用“时空情境”进行表达。因此，本文的“时空情

境”是对个人或社会生活情境的抽象概括，是对社会

互构论中的“社会生活情境”的一种补充。同时，“时

空情境”更加直接地将“时空”作为影响“个人与社会

关系”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考察。

“个人生活情境”与“社会生活情境”是一组相对

且互为条件的概念。个人或社会生活情境具体指的

是，个人或社会生活过程中延绵的时间流与缩扩的

空间域的有机综合或总和，是个人化或社会化的结

构性和整体性表达。

“个人”或“社会”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人”

和“社会”根源就在于生活情境的差异。也就是个人

或社会拥有不同于他人或其他社会的、独特的生活

情境经历。而“个人”与“社会”生活情境的差异性均

通过延绵的时间流与缩扩的空间域来进行表示。

首先，从“个人”的角度看，个人生活情境的差异

性主要表现于五个方面：“第一，个人生活情境的时

空差异。第二，个人生活情境的时段空区差异。第

三，个人情境遭遇的差异，即在特定时间跨度和空间

范围内，特殊时段和空区中的个人，其情境遭遇是各

不相同的。第四，个人情境遭遇中的情境结构具有

独特性、不可重复性。第五，个人情境遭遇的体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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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性、不可重复性”(郑杭生、杨敏，2010：241)。
个人生活情境差异的五种表现前三种直接与时空差

异相关，而后两种情境结构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及

个人情境体验的差异性、不可重复性也都是由于个

人生活情境的时空差异所决定的。

其次，“社会”是由社会的自然系统和社会的人

文系统所构成的人类生产整体。一方面，“特定的时

空范域”组成了社会的自然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间

或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自然系统表现出来的形式，对

人类活动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作为社

会的人文系统实质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也是随着

时间的变迁和空间的异质发生改变的。在不同的时

间或空间中社会的价值观念及文化模式都会呈现出

不同的内涵与特质。正是延绵的时间流和缩扩的空

间域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社会生活情境的差异性生活

经历。因此，可以将个人或社会生活情境统一于“时

空情境”之中。时空情境是对个人或社会生活情境

的抽象表达。同理也正是延绵的时间流与缩扩的空

间域造就了时空情境的异质性、不可复制性。与以

往的越轨定义相比，本文着重强调针对越轨行为的

判定、理解、解释及控制都必须放置于特定的时空情

境之中。同时，希望通过将“时空情境”重新引入越

轨问题研究这一思路，来实现对越轨行为的理解与

解释。

(三)“差异性表征”：越轨行为的特征要素

规范普遍存在于社会当中，这些规范通过习惯、

风俗、仪式、法律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得以体现。根据

场景的不同与个人扮演角色的差异，要求个体以不

同的方式行事。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中，规范性约束

强有力地控制着人们，要求个体“举止得体”。而“举

止得体”指的就是行为符合该场景中日常社会活动

的基本惯例。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日常”这个词所

涵盖的，“恰恰是社会生活经由时空延展所具有的例

行化特征”(吉登斯，1998：43)。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惯

例或社会生活所具有的例行化特征在个人与社会互

构过程中往往具有“自隐”的特性。日常生活中的例

行化特征以习惯性的例行方式表现出来不为行为者

所察觉。但是，根据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个人拥有了

在一系列不同情境做出反应的一般化能力。这也就

是舒茨所指的个人在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采取的是

类型化图式，从而以例行方式协调着与社会生活具

体情境之间的关系(弗格林，2010)。然而，一旦有某

一行为打破这一惯例的时候，社会生活所具有的例

行化特征即可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外显出来，并制

约行为者的这种非惯例行为。这种非惯例行为实际

上就是一种差异性的行为。我们可以将差异化行为

视为一种与例行化行为对立的一个概念。例行化所

体现的是“单调重复的特点”(吉登斯，1998：43)，而差

异化则体现出丰富生动的创新。

理解差异化行为与越轨行为的关系，有必要借

用“本体性安全”这一概念予以说明。吉登斯认为，

日常活动中例行化机制维系着某种信任或本体性安

全的感觉。“个体行动者对对象世界连续性和社会活

动构造抱有信任感。例行活动都是其内在要素”(吉
登斯，1998：133)。换言之，“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

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

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吉登斯，1998：8)。
差异化则是对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的挑战。

差异一方面意味着创新，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风

险。而越轨行为所带来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对日常

习俗产生挑战的，使人感觉不舒服的，带有未知风险

的贬义意涵。这种带有贬义的差异类似于迪尔凯姆

所谓的“病态”。那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日常习俗、

仪式恰恰能够给个体带来信任和本体性安全感。如

果其他个体的行为打破了这样一种日常习俗或仪

式，而且对于他所属的群体和文化而言不是循例的

话，那么我们通常就会要求他做出解释或对这一行

为进行评估。如果差异性行为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或这种解释不被他作为某个成员所从属的群体和文

化接受的时候，这种行为就更容易被视为一种越轨

行为。也就是说，差异行为挑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

惯例，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并由此引发人们的

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为了维护已有的本体性安全

感和信任感，社会往往会给差异性行为贴上“越轨”

的标签，并予以关注。

然而，差异的划分标准并非是唯一的，至少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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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种：统计标准、医学标准、法律标准、价值标准和

宗教标准(皮艺军，2004)。基于对差异行为的认识，

社会往往将个人划分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将

个人行为划分为“正常行为”和“非正常行为”。“‘正

常’与‘非正常’的界分对个人行为起到了有力的导

向作用”(郑杭生、杨敏，2006)。因此，识别差异的标

准也就成为界定越轨行为的重要准则。然而，个体

行为是否存在差异，个体的行为是否对本体性安全

造成威胁，其判断的标准并非是以一种静止、简单的

划分为基础。而是需要将行为还原至互构主体和互

构行为发生的时空情境之中，在时空情境下界定和

解释这种差异性。所以，差异性是个人行为与该行

为发生时的时空情境中的一般行为惯例进行对比，

所表现出来的差别。

综上，现有越轨行为的研究的两大不足在于：

一，缺乏一个将个体与社会整合的视角对越轨行为

进行解释；二，缺乏对个人与社会互构过程背后时空

情境的考察。社会互构论为越轨行为的再认识与再

审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让我们进一步认识

到时空情境对越轨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时空情境也

因为越轨行为的复杂性成为界定、解释和治理越轨

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

三、小结：越轨行为治理的时空转向

在社会转型加速的新时代，越轨行为治理和预

防不仅要关注个人行为和社会规范，更要理解特定

时空情境下的个人与社会互构过程，对互构主体的

互构场域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基于社会互构论对

越轨行为的再审视，不仅重新界定和明晰了越轨行

为的概念，而且将越轨行为产生的互构主体、互构关

系和互构过程重新纳入时空维度当中予以考察，为

越轨行为的防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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